
板信商業銀行【支票存款授權轉帳指示申請/變更/終止約定書】暨【授權轉帳指示】修訂內容公告 

編號：108.12 版(自 108 年 12 月 02 日起適用) 

支票存款授權轉帳指示申請/變更/終止約定書 
修訂後 修訂前 

□申請支票存款授權轉帳指示 
約定就本人(即立約定書人)之存摺存款帳戶(帳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授權  貴行於本人所開立
支票存款帳戶之票據提示帳戶餘額不敷支付時，就所提
示之票據背面指定位置加蓋本人約定「存摺存款原留印
鑑」為授權轉帳指示者，即視為同意  貴行自該約定之
存摺存款帳戶，撥轉相等於不足提示票據票面之金額至
本人支票存款帳戶內。 

□申請支票存款授權轉帳指示 
約定就本人(即立約定書人)之存摺存款帳戶(帳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授權  貴行於本人所開立
支票存款帳戶之票據提示帳戶餘額不敷支付時，就所提
示之票據背面指定位置加蓋本人約定「存摺存款原留印
鑑」為授權轉帳指示者，即視為同意  貴行自該約定之
存摺存款帳戶撥轉提示票據票面金額至本人支票存款帳
戶內。 

空白支(本)票約定轉帳指示欄 

修訂後 修訂前 
  

契約修訂條款適用本業務之全體新舊客戶，立約人如不同意本項異動，得至本行終止本契約或部分服務項目，立約人如未表示異議或

終止服務項目，並繼續與本行進行交易或使用本行服務，則視為立約人同意本異動內容或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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